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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市农村环境整治暨生态文           2011年4月25日
明村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王浩书记赴县区调度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创建生态文明村工作

 

4月20日—22日，市委副书记王浩同志先后到滨城区、博兴县、沾化县调度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创建生态文明村工作。召开了全市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创建生态文明村工作调度会议，参观了博兴县庞家镇安家村、博昌街道办伏田村“五化”示范现场，听取了滨城区、博兴县、高新区、沾化县、无棣县、阳信县分管书记及市直各帮扶单位主要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并就全市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创建生态文明村工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副市级干部、市公安局局长韩吉顺，市委副秘书长、农工办主任姬德利，市妇联主席杨淑云、沾化县委书记贾善银、滨城区区长焦本强等领导陪同视察。
在详细了解了各县区贯彻落实全市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暨生态文明村创建工作动员会议精神的情况，特别是市直各部门结对帮扶工作进展情况后，王书记对205国道沿线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创建生态文明村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明确指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创建生态文明村工作是市委、市政府的重大决策，也是必须办好的惠民工程、德政工程。这项工作面广、量大、难点多、任务非常繁重，各级各部门要下大决心，真正投入人力、物力、精力、财力去完成好。全市动员会议后各县区认识到位、领导重视、行动迅速，及时召开动员大会，成立领导小组，制定实施方案，确定任务目标。特别是市直各帮扶单位态度坚决、方案具体，工作方式方法得当，切入点符合实际，真帮、真扶、真投入，已打开了良好的工作局面。但是县区之间、部门之间也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工作进展、工作力度上还有差异。
就做好下一步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创建生态文明村工作，王书记提出了明确要求：一要迅速行动，掀起高潮。当前，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创建生态文明村工作要做到发动群众、制定方案、着手实施“三同时”。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是农民生产生活习惯的一次大的变革，必须做好发动群众、教育群众的工作。通过广泛的宣传发动，激发农民群众参与农村环境整治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做到全党动员、全民动员、人人动手、户户参与，打一场全民参与的村庄环境整治攻坚战；要坚持规划先行，按照因地制宜、切实可行、突出特色的原则，制定好村庄整治规划，既要尊重实际、依靠群众，又要充分考虑规划的特色性，体现乡村特点，努力实现一批村庄上水平、一批村庄上台阶、一批村庄变面貌；在搞好调研、制定规划的基础上，要迅速着手，及早实施。特别是当前要针对植树造林季节性强的特点，以最快的速度行动起来，尽快尽早完成村庄绿化任务。到5月中旬前，要完成村庄“三大堆”的清理工作任务。二要坚持高标准、有特色。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生态文明乡村建设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已经下发，明确提出了生态文明村建设任务目标，即到2012年，全省35%的村庄（社区）要建成生态文明村（社区），2015年达到50%，2020年达到85%。生态文明村的标准要求包括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强化公共服务、改善生活条件、倡树文明新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保持农村和谐稳定等七项内容。可以说标准高、要求严。滨城、博兴等县（区）要在生态文明村建设方面走在全市的前列，沾化、无棣、阳信等县区可以立足现状，在按照“五化”标准完成生态文明村建设任务的基础上，力争每年再建成3-5个标准更高的特色村、示范村。三要明确责任，密切配合。要实行市抓到乡镇、县（区）抓到村、乡镇党委政府具体组织组织实施的工作机制。各县区、各乡镇是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责任主体，县区党委、政府主要领导要亲自研究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及时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各乡镇办党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要不等不推不拖、亲自挂帅、全程参与。市直、县（区）直帮扶部门要把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作为本单位的一项重要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认真履行职责，加强协调配合，努力形成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强大合力。市委、市政府已决定将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纳入全市科学发展现场观摩的重要内容，纳入全市年度科学发展综合考核。每季度末，对市直部门、县区、乡镇开展农村环境整治情况进行排序，通报全市并在报纸、电视上进行公告。年终对工作先进县（区）、乡镇（街道）、市直部门和个人予以表彰。

附：4月25日《滨州日报》评论员文章《坚决打赢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攻坚战》
附件
坚决打赢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攻坚战

本报评论员
农村环境质量直接反映政府是否具有以人为本、公平正义以及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执政水平，而且直接影响现代城市的综合环境质量及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十二五”开局之年，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启动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暨生态文明村创建活动，力争三年时间基本改变全市农村环境质量脏乱差状况，使广大农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有一个大的提高。
4月1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邓向阳同志在《关于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创建生态文明村实施意见（讨论稿）》上作出重要批示：“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是历史的必然，是转方式调结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势在必行。应作为市委、市政府今年的一项重点工作切实抓紧抓好，抓出成效。要订好规划，树立典型，由点到面、由易到难、逐步展开，从实际出发，不搞形式，不走过场。要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增加投入。部门都要有任务、有压力、有目标，坚决打好这一仗。”
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光峰同志也作出重要批示：“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不仅是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改善农村环境面貌、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迫切需要，更是一个地方文明生活方式的重要标志。因此，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抢抓当前大好机遇，科学规划，周密组织，明确责任，强力推进，真正让农民群众有效益、得实惠。”
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工作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既是新农村的直观体现和重要标志，也是改善民生、塑造民风的有效载体。农村环境问题是我市整个新农村建设最突出的薄弱环节，与我市持续快速发展的的整体形势不相称。因此，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刻领会各级领导的重要指示精神，正确分析当前我市农村的发展形势，把农村环境整治工作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切入点，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作为推进“两区”开发建设的重要抓手，作为执政为民、取信于民的德政工程，明确方向，强化措施，坚决打赢这场攻坚战。
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工作是我市抢抓“两区”建设机遇的一项重要举措。当前，我市正处于追赶超越的攻坚期、突破期，“两区”开发的重大机遇期。无论是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开发，还是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都必须遵循高效生态的发展模式，都必须在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环境承载力前提下，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同时，开展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也是推进我市争创省级文明城市乃至国家级文明城市的重要方面。
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和生态文明村创建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量大，各级各部门必须加强组织，形成合力；必须坚持科学规划，政策扶持，试点先行，分步实施，整体推进；必须按照《关于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创建生态文明村的实施意见》的要求，突出重点领域，把握关键环节，抓点促线带面，确保实现既定目标，取得明显成效。

环境的好坏是评价一个地区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无形资产。我市农村环境卫生整治暨生态文明村创建活动将进一步优化我市发展软环境，进一步提升区域发展软实力，三年后将为滨州百姓呈现一个乡村和城市同样整洁美丽、和谐幸福的画卷，而实现此目标需要各级各界，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报：市委书记、副书记、常委、副市长
发：市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暨生态文明村创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县区委、县区人民政府，各县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暨生态文明村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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